花蓮縣青年安心創業及中小企業貸款  申請表
一、申請人之基本資料
	一、申請人類別
	 □事業負責人             □事業

	二、公司名稱
	

	三、聯絡人
	
	聯絡電話
	(室內)
	

	
	
	
	(手機)
	

	
	
	E-MAIL
	
	

	四、申請背景
 □未曾獲貸政府任何貸款
□曾獲貸本項貸款，獲貸金融機構：                 。
  是否已全數清償：□是  □否
□曾獲貸其他政府辦理之創業貸款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
	五、申請類別(擇一申請)：
□第一類：免商業登記之小規模商業
□第二類：經濟部之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公司或商業
□第三類：符合第二類資格，並為觀光旅遊、綠色能源、智慧科技、文化創意、精緻農業、醫療照顧、社會企業及其他經本府公告之策略性產業
□青創貸款


	六、本次申請之貸款用途與金額：
□創業準備金：新臺幣             元，        年(含本金寬限期      年)。
□營運週轉金：新臺幣             元，        年(含本金寬限期      年)。
用途：□水電燃料費 □薪資費用 □營業租金 □購料費用 □其他：​​​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廠設購置金(廠房、營業場所、機器、設備之購置金)：
  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元，        年(含本金寬限期      年)。


	七、申請之承貸銀行：
□台灣銀行             分行。
□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            分行。



二、負責人之基本資料
	負責人
	
	出生年月日
	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
	
	身分證字號
	

	連絡電話
	(手機)
(市話)
	E-mail
	

	學歷
	□國中/小   □高中職   □專科(含)以下   □大學   □碩士以上

	戶籍地址
	

	通訊地址
	□同戶籍

	婚姻
	□已婚(子女數      人)   □未婚    □其他

	年所得
	​​​ 　　　萬元；本業年資: 　　　年


三、新創或所營事業資料
	一、公司資料
	(一)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
(二)設立登記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(三)現有員工人數：          人

	二、公司地址
	登記地址
	□□□
	聯絡電話
	(  )

	
	工廠地址
	□□□
	
	(  )

	
	其他
(請說明)
	□□□
	
	(  )

	三、產品及服務項目
	主要行業:​​​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主要產品:_______________

	四、實收資本額
	新台幣          元

	五、前一年度營業額
	新台幣          元


*請檢附以下書件：
□事業負責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1份。
□事業計畫書1份。(申請工廠改善準備金者免付)
□切結書1份。
□稅籍登記證明、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1份。（無者免附）
□聯徵查詢同意書-法人、事業負責人/創業個人及配偶各1份。（無者免附）
□所營事業最近三年及當年度暫結之資產負債表、損益表影本。
□所營事業前一年度及當年度最近月份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(401或403表)影本，申請創業貸款者若營運未滿一年，上述三文件以實際經營時間檢附，無者免附。
□其他依個案所需相關證明文件。
*申請創業準備金者，應另檢附下列書件：
 □參加政府創業輔導相關之課程時數結業證明或學分證明書。
 □本府青年發展中心營運團隊推薦創業業師輔導之證明文件。
＊所有文件如為影本，請加蓋申請人印章及公司大小章，並註明與「正本相符」
此致
花蓮縣政府青年發展中心


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公司(簽章):


   創業個人/事業負責人(簽章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





（請加蓋公司/商業大小章）













